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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8�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4-050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634

号文核准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募集资金并用于

"

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

"

（

由控股子

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

及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

由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

目前

，

上述项目已经完成项目建设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收到云南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通知

，

同意上述两个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

此前上述项目已经通过

昆明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自此

，

公司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高效太阳能

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

"

及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正式投产运

行

。

上述项目的投产

，

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红外光学锗镜片

（

镜头

）

及太阳能锗晶片领

域的竞争力

，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

鉴于项目从投产运行到全面达产尚需一定时间

，

且未来市场价格

、

销售订单等方

面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 �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14-042

债券代码：122074� � � � � �债券简称：11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2

、

业绩预告情况

：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

预计公司

2014

年

1-9

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增加

50%

以上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予以披露

。

3

、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78,289,636.02

元

。

2

、

基本每股收益

：

0.09

元

。

三

、

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4

年前三季度

，

公司电源管理

IC

、

功率器件成品

、

发光二极管芯片

、

发光二极管

成品等产品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继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

，

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得到进

一步改善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4-33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2013�年度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以及子公司被授予“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

[2014]128

号

《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13

年度湖南省省长质量奖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获得了

"2013

年度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

，

公司成为湖南省

省长质量奖设立以来获此殊荣的全省首家旅游企业

。

"

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

是湖南省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

，

该奖项依据先

进的

《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

为评价标准

，

主要授予在湖南省内实施卓越绩效模式

管理

、

质量管理水平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

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单位

。

2011

年至

2013

年

，

公司分别以

"

规范管理年

"

、

"

服务品质提升年

"

、

"

执

行年

"

为企业管理主题年

，

规范旅游服务

，

实行标准化管理

，

提升服务品质

，

打造

旅游精品

，

不断追求高标准服务

，

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

张家界市工商局向公司子公司张家界宝峰湖旅游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授予了由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

"

中国驰名商标

"

荣誉牌匾

。

特此公告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59� � � � �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3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９８

，

０００

万元–

９９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

２０２

，

６４．１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８１６３

元–

０．８２４７

元 亏损

：

０．１７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

化肥产品影响较大

；

２

、

天然气涨价

；

３

、

主要产品产量下降

；

４

、

产品销售数量下降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4-07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注

册地址变更为

：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

北区

）

1

栋

306A

。

近日

，

公司办理了注册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

《

营业执照

》，

信息如下

：

名称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

北区

）

1

栋

306A

法定代表人

：

许伟明

注册资本

：

19980

万元

成立日期

：

2003

年

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

电子工具

、

仪器仪表设备

、

电子元器件

、

化工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

其他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从事货物

、

技术进出口业务

（

不含分销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

普通货运

；

净化产品的开

发及销售

；

净化工程的设计与安装

、

机器设备租赁

；

五金零配件的销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4-073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新力达集团

"

）

通知

：

新力达集团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签订了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协议书

，

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100,000

股

（

占新力达集团

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25.66%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6%

）

质押给平安证券

，

用于融资

，

并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平安证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

此次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初

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24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9

月

23

日

，

在质押期间该股份

不能转让

。

至此

，

新力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113,400,000

股

（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6.76%

；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91,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55%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421� � � � �股票简称：仰帆控股 编号：2014--041

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对有关增持事项的公开说明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

"

新一代科技

"

）

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

关于对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

决定

》（【

2014

】

11

号

）

和

《

关于对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采取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

（【

2014

】

12

号

）。

其中

，《

关于对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

原文如下

：

"

经查

，

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

2013

年

8

月

27

日你公司通过湖

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原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仰帆控股

"

）

公告承

诺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

且累计增持比例不少于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的

5%

。

截止

2014

年

8

月

27

日

，

你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

，

违反了中国证监

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

》

第五款的规定

。

我局决定依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

》

第八条的规定

，

将你公司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

并依据中国证监

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

》

第六款规定

，

对你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监管措施

，

你公司应公开说明

未能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

、

目前的进展

、

下一步解决方案并提示相关风险

，

说明应清晰

、

合理

，

避免用词模糊

、

有歧义

"

。

根据中国证监会湖北证监局的监管要求

，

新一代科技现就有关增持事项的公开说明

披露如下

：

一

、

未能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及目前进展

2013

年

8

月

27

日

，

新一代科技基于适度提高在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现已

更名为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仰帆控股

"

）

的持股比例

，

新一代科技及其

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仰帆控股股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少于仰帆控股已发行总股份的

5%

（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

截止

2014

年

8

月

27

日

，

新一代科技已累计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仰帆控股股份

1789961

股

，

占仰帆控股

总股本的

0.92%

。

该增持事项尚未履行完成

。

因仰帆控股已于

2014

年

7

月

8

日起停牌

，

仰帆控股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仰帆控股

股票处于停牌期

，

导致新一代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增持计划无法在

2014

年

8

月

27

日前实施完成

。

为此

，

为妥善解决增持事项

，

新一代科技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

证监会公告

〔

2013

〕

55

号

)

的要求

，

新一代科技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向仰帆控股提交了

《

关于延期股份

增持的申请

》；

仰帆控股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则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六届第十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增持股份承诺的议案

》，

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仰帆控股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2014

年

8

月

27

日

，

《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增持股份承诺的议案

》

未获仰帆控股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

二

、

下一步解决方案及相关风险

为妥善解决股份增持事项

，

新一代科技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并承诺

：

即新一代科技及

其一致行动人增持仰帆控股股票的期限在仰帆控股股票复牌后顺延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根据相关监管规则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能增持股票的时间除外

）。

若外部经济及政策等相关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

有可能存在新一代科技的上述解决方

案和承诺延期履行或无法履行的风险

。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2014-048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2012

】

75

号

"

文核准

，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2,5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

27.80

元

，

募集总金额为人民币

：

695,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6,059,499.41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8,940,500.59

元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广会所验字

【

2012

】

第

12000900015

号

）

确认

。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及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会展新城支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新塘支行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等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

并连同保荐机构与上述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

以下称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分别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相关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23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

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02

）。

2014

年

1

月

29

日及

2014

年

2

月

17

日

，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调整营销网络建设实施主体

、

实施方式

、

实施地

点

、

实施品牌等相关事项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连卡福

"

）

及卡奴迪

路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门卡奴迪路

"

）

分别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会展新城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与上述控股子公司及其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相关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9

日在

《

证券

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广州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27

）。

2014

年

7

月

，

公司收到保荐机构

《

关于变更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通知函

》，

函中告知公司

：

"

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

2014

】

541

号

、

证监许可

【

2014

】

542

号文核准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恒泰证券

"

）

与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泰长财

"

）

业务进行整合

，

恒泰证券保荐业务及相关资产和人员由恒泰长财承接

。

根据以上情况

，

恒泰长财接替

恒泰证券履行对卡奴迪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职责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与恒泰证券

、

恒泰长财签署了

《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

》，

相关内容详

见

2014

年

7

月

22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

036

）。

据此

，

恒泰长财接替恒泰证券继续承担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

保荐代表

人李东茂先生

、

邹卫峰先生负责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

近日

，

上述各方主体已签署生效新的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和

《

募集资金五方

监管协议

》，

原与之对应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和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效力

已终止

。

一

、

公司

、

恒泰证券

、

恒泰长财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新城支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

签署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1

、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

号

820101 547 0000 4773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专户余额为

126,060,470.66

元

。

该

专户仅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新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

账号

0664 1924 0000 00006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专户余额为

5,895.50

元

。

该

专户仅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3

、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0325 0141 7000 3079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专户余额为

26,400,393.67

元

。

该专户

仅用于信息化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4

、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3911 1010 0100 1373 65

，

截至

2014

年

8

月

21

日

，

专户余额为

82,764,090.12

元

。

该专

户仅用于部分超募资金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5

、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

号为

1209 057 056 10888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专户余额为

6,401,518.22

元

。

该

专户仅用于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协议其他主要条款除涉及保荐机构的变更外

，

主要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

详见前述

与之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告

。

二

、

公司

、

恒泰证券

、

恒泰长财分别与控股子公司广州连卡福

、

澳门卡奴迪路及其

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1

、

广州连卡福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新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

，

账号

0664 1134 0000 00715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专户余额为

9,676.04

元

。

该

专户仅用于以广州连卡福为项目实施主体的

【

广州太古汇品牌集合店

】

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澳门卡奴迪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

，

账号

NRA82010155410000276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

该专户余额

30,879,553.59

元

。

该专户仅用于以澳门卡奴迪路为项目实施主体的

【

澳门金沙城品牌集合店

】

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协议其他主要条款除涉及保荐机构的变更外

，

主要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

详见前述

与之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1

、

各方签署的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2

、

各方签署的

《

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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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业绩预告类型

：

√

亏损

３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

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约

－８

，

５００

万元

至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６２

，

５３３

，

７３１．２１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约

－０．２９

元

至

－０．２５

元

－０．２１

元

－－－－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约

－１４４

，

８５０

万元 至

－１４３

，

８５０

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

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约

－９

，

３００

万元

至

－８

，

３００

万元

－２６

，

０９４

，

８４４．１９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约

－０．３１

元

至

－０．２８

元

－０．０９

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做出

，

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国内订单低于预期

、

股东委托贷款产生的财务

费用以及应收款项和项目产生的减值损失所致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

均为负值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１．１

条

、

第

１４．１．２

条的规定

，

深圳

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暂停上市

。

该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９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报告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１４

，

６３９．１０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６８

，

９７３．１１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３５５

，

２７６

，

２０３．０３

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至少需同时达到

：（

１

）

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

２

）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为正值

，

方能达到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要求

。

若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

则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第

１４．３．１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 � �证券简称:

*

ST 武锅 B� � � � � �公告编号:2014-081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

均为负值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１．１

条

、

第

１４．１．２

条的规定

，

深圳

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暂停上市

。

该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９

公司董事会一直以来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积极采取措施

，

并寻求所有可能避免股票

终止上市的方案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了股东大会

，

对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

》

进行了审议

，

但这两次的方案均未获得通过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公司董事会第三次将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

》

提交

给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但本次方案也未能获得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

公司在

《

武汉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

》

中所作过的风险提示是

：

若本方案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施完

毕

，

相关债务产生的财务费用将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压力

，

净利润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较难达到正值

，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报告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１４

，

６３９．１０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６８

，

９７３．１１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３５５

，

２７６

，

２０３．０３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为

：

－８

，

５００

万元 至

－７

，

５００

万元

，

本报告期末归属

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预计数为

：

－１４４

，

８５０

万元 至

－１４３

，

８５０

万元

，

详细内容请见同

日披露于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上的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８０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至少需同时达到

：（

１

）

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

２

）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为正值

，

方能达到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要求

。

目前

，

公司按照年初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公司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

加

强内部管理及严控成本

，

重点抓好国外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

。

但到目前为止

，

公

司董事会预计

，

依据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

２０１４

年度本公司要想实现盈利已

非常困难

，

公司董事会将尽早预测出

２０１４

年全年度的业绩情况并予以披露

，

以提醒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若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

则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第

１４．３．１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

，

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及时

披露为恢复股票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9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

理财产品币种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

、

美元

、

欧元等币种

）

的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等

中短期投资品种

，

期限为自本次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

，

并授权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

０１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发行的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

保证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发行的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保证收益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润邦重机

”）

使

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发行的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保证收益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商银行

”）

发行的

“

浙商银行

２０１４

年专属理财第

２１２

期

”

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一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

一

）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

以下简称

“

本产品

”

或

“

本期产品

”）。

２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

３

、

产品代码

：

２１０１１３７３３１

。

４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

５

、

投资标的

：

本产品投资于现金

、

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央行票据

、

政策性金融债

，

评级在

ＡＡ

及以上评级

（

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

，

评级在

Ａ－

（

含

）

以上评级

）

的短期

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次级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

、

回购

、

同业拆借

、

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

６

、

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４．３０％

。

７

、

投资兑付日

：

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

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

。

８

、

产品成立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９

、

产品投资到期日

：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１０

、

投资期限

：

３０

天

。

１１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

１２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１３

、

公司本次出资

８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

产的

０．３８％

。

二

）

主要风险揭示

１

、

政策风险

：

本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

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

、

兑付等行为的正常

进行

。

２

、

市场风险

：

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

、

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提高的情形

；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

，

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３

、

延迟兑付风险

：

在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

，

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

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

，

则公司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

４

、

流动性风险

：

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

５

、

再投资风险

：

浦发银行可能根据理财产品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

，

导

致理财产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期限

。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

则公司可

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

６

、

募集失败风险

：

在募集期

，

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模

等原因

，

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

７

、

信息传递风险

：

公司应根据理财产品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

息

。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

公司自行承担

。

８

、

不可抗力风险

：

如果公司和浦发银行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理财产品合同时

，

可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

（

二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一

）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以下简称

“

本产品

”

或

“

本期产品

”）。

２

、

投资及收益币种

：

人民币

。

３

、

产品代码

：

２１０１１３７３３２

。

４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

５

、

投资标的

：

本产品投资于现金

、

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央行票据

、

政策性金融债

，

评级在

ＡＡ

及以上评级

（

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

，

评级在

Ａ－

（

含

）

以上评级

）

的短期

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次级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

、

回购

、

同业拆借

、

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

６

、

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４．５０％

。

７

、

投资兑付日

：

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

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

。

８

、

产品成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９

、

产品投资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１０

、

投资期限

：

６０

天

。

１１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

１２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１３

、

公司本次出资

３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

产的

０．１４％

。

二

）

主要风险揭示

１

、

政策风险

：

本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

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

、

兑付等行为的正常

进行

。

２

、

市场风险

：

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

、

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提高的情形

；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

，

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３

、

延迟兑付风险

：

在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

，

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

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

，

则公司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

４

、

流动性风险

：

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

５

、

再投资风险

：

浦发银行可能根据理财产品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

，

导

致理财产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期限

。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

则公司可

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

６

、

募集失败风险

：

在募集期

，

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模

等原因

，

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

７

、

信息传递风险

：

公司应根据理财产品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

息

。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

公司自行承担

。

８

、

不可抗力风险

：

如果公司和浦发银行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理财产品合同时

，

可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

二

、

润邦重机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一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一

）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

以下简称

“

本产品

”

或

“

本期产品

”）。

２

、

投资及收益币种

：

人民币

。

３

、

产品代码

：

２１０１１３７３３２

。

４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

５

、

投资标的

：

本产品投资于现金

、

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央行票据

、

政策性金融债

，

评级在

ＡＡ

及以上评级

（

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

，

评级在

Ａ－

（

含

）

以上评级

）

的短期

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次级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

、

回购

、

同业拆借

、

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

６

、

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４．５０％

。

７

、

投资兑付日

：

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

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

。

８

、

产品成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９

、

产品投资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１０

、

投资期限

：

６０

天

。

１１

、

资金来源

：

润邦重机自有闲置资金

。

１２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及润邦重机与浦发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１３

、

润邦重机本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净资产的

２．３５％

。

二

）

主要风险揭示

１

、

政策风险

：

本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

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

、

兑付等行为的正常

进行

。

２

、

市场风险

：

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

、

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提高的情形

；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

，

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３

、

延迟兑付风险

：

在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

，

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

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

，

则公司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

４

、

流动性风险

：

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

５

、

再投资风险

：

浦发银行可能根据理财产品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

，

导

致理财产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期限

。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

则公司可

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

６

、

募集失败风险

：

在募集期

，

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模

等原因

，

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

７

、

信息传递风险

：

公司应根据理财产品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

息

。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

公司自行承担

。

８

、

不可抗力风险

：

如果公司和浦发银行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理财产品合同时

，

可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

（

二

）“

浙商银行

２０１４

年专属理财第

２１２

期

”

一

）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浙商银行

２０１４

年专属理财第

２１２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以下简称

“

本产品

”

或

“

本期产品

”）。

２

、

投资币种

：

人民币

。

３

、

产品风险评级

：

极低风险

。

４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５

、

投资范围

：

本产品本金由浙商银行投资于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同业资产

、

符合监管机

构要求的信托计划

、

委托债权

、

资产收益权

、

货币市场基金

、

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工具

、

符

合上述投向的资产管理计划

，

以及政策法规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６

、

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４．４０％

。

７

、

收益支付

：

本产品收益采用到期一次性支付方式

。

８

、

产品起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９

、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１０

、

产品期限

：

３１

天

。

１１

、

资金来源

：

润邦重机自有闲置资金

。

１２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及润邦重机与浙商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１３

、

润邦重机本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净资产的

２．３５％

。

二

）

主要风险揭示

１

、

认购风险

：

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

、

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理财产品协议约定的可能影响

本产品正常运作的情况

，

浙商银行有权停止发售本产品

，

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

本产品

。

２

、

政策风险

：

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

、

法律法规设计的

。

如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本产品的认购

、

投资运作

、

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

，

从而影响理财资产的

收益

。

３

、

市场风险

：

本产品涉及利率风险

，

可能会涉及到汇率风险等其他多种市场风险

。

４

、

流动性风险

：

本产品成立后

，

投资者不享有提前赎回权利

，

可能导致投资者资金不能

及时变现

。

５

、

信息传递风险

：

浙商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有关

“

信息披露

”

的约定

，

发布本产品的相

关信息

。

投资者可登录浙商银行网站或致电浙商银行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

９５５２７

）

或到

浙商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相关信息

。

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浙商银行联系方式变更或因投资者

其他原因导致浙商银行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

，

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

决策

，

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６

、

募集失败风险

：

因实际募集的金额不足或市场出现可能影响理财产品正常运作或投

资目标实现的巨大波动时

，

浙商银行可顺延起息日

，

并于产品说明书列明的起息日前一个工

作日通过约定的信息披露途径发布顺延通知

。

投资者不同意顺延起息日的

，

可在起息日顺延

通知列明的认购撤销期内办理撤销手续

；

投资者未办理撤销手续的

，

视为投资者同意顺延起

息日

。

除产品说明书另有约定外

，

起息日顺延的

，

理财产品到期日亦相应顺延

。

如撤销购买理

财产品

，

投资者的本金将于撤销日后

３

个银行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

７

、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

：

因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

，

浙商银行可能视市场情况根据理财

产品协议约定在投资期限内提前终止本产品

。

８

、

不可抗力风险

：

因自然灾害

、

社会动乱

、

战争

、

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

，

可能导致本产品

认购失败

、

交易中断

、

资金清算延误等

。

三

、

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投资

理财管理制度

》

的要求开展理财业务

，

加强对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

部控制制度

，

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

保证资金的安全

。

具体措施如下

：

１

、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定期对所

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

收益和损失

，

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

。

四

、

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及润邦重机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

流动性较高的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

五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

日期

公告编号 投资主体 产品名称 金额 投资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到期收益情况 资金来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１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南 通 润

邦 重 机 有 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江

苏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

财 产 品

２０１４

年

第

０９１

期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４．４％

获得理财收益

５９

，

０６８．４９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２

公 司 控 股 孙

公 司 太 仓 润

禾 码 头 有 限

公司

江苏银行

“

聚宝

财 富

２０１４

稳 赢

１０９

号

”

人民币理

财产品

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４．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４４

，

８７６．７１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３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４．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１８

，

４９３．１５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３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南 通 润

邦 重 机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４０６

期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

４．４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３４４

，

８７５．００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４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润 邦 卡

哥 特 科 工 业

有限公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

本利丰

”

定向人

民币理财产品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８％

获得理财收益

４９

，

９７２．６０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５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

本利丰

”

定向人

民币理财产品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８％

获得理财收益

１１

，

１７８．０８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３８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润 邦 卡

哥 特 科 工 业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蕴通财

富

·

日增利

Ｓ

款

”

集合理财计划

不超过人

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未到期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南 通 润

邦 重 机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４．８％

获得理财收益

３５５

，

０６８．４９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５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４．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１１

，

０９５．８９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５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南 通 润

邦 重 机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

４．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２８６

，

６４３．８４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４．３％

获得理财收益

２１

，

９１２．３３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公司理财

计 划

１４

天 周 期

型

１

号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４％

获得理财收益

９

，

２０５．５６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按

期开放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３．８％

获得理财收益

５

，

７２６．０３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按

期开放

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３．８％

获得理财收益

８５

，

８９０．４１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４．３％

获得理财收益

９１

，

３０１．３７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０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４．３％

获得理财收益

５８

，

３１５．０７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０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公司理财

计 划

１４

天 周 期

型

１

号

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４％

获得理财收益

６

，

１３６．９０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０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按

期开放

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３．３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８９

，

４８６．３０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２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４．３％

获得理财收益

１０６

，

０２７．４０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８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４．５％

未到期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８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专 属理财第

１７３

期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５％

获得理财收益

３９７

，

２６０．２７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９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２０２

号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３．９％

获得理财收益

１８

，

６９８．６３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１

江 苏 润 邦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４．３％

获得理财收益

４６

，

６５２．０５

元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３

南 通 润 邦 重

机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６６１

期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４．１５％

未到期

公 司 自 有

闲置资金

特此公告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